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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2027 年综治人口和社区辅助管理

服务项目的合同

合同统一编号： 11N0024699022026406

合同内部编号：

合同各方：

甲方：上海市浦东新区书院镇人民政府 乙方：上海浦东妙衡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

司

法定代表人：邹杰（男）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书院镇新府东路 81

号

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

区丽正路 1628 号 8 幢 2 层 A-7 室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201700

电话：021-58196321 电话：18906850039

传真： 传真：

联系人：严军 联系人：王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甲、乙双方经友好

协商，就乙方向甲方提供 2026-2027 年综治人口和社区辅助管理服务项目一事

达成以下协议内容，以资共同遵守。

一、服务内容

乙方同意向甲方提供如下服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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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协助派出所做好“110”平台、“大情报”平台、“市民热线”平台、“公安热线”

平台、视频监控系统平台等的临时性、辅助性或代替性的工作；

2、协助派出所做好治安巡逻检查、卡口值守、维持大型公共活动以及突发

案（事）件现场秩序、现场违法犯罪嫌疑人的扭送、纠纷调解、治安宣传教育等

应急性、辅助性或保障性工作；

3、协助派出所参与交通疏导、劝阻、查纠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维护交通事

故现场秩序，开展交通安全宣传等辅助性工作；

4、协助派出所做好社区管理、特种行业管理、犬类管理等公安行政管理辅

助性工作；

5、协助派出所做好书院镇实有人口信息采集、数据统计、文字记录等辅助

管理工作；

6、协助派出所做好其他辅助性服务工作。

二、 服务费用及付款方式

双方一致同意，本合同项下服务费总计人民币为 11065200元整（壹仟壹佰零陆万

伍仟贰佰元整），该价款包含本合同项下服务所需的全部费用。

1、付款方式：

本合同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原则上按季度（每三个月）支付一次。在本合

同签订后且甲方收到乙方开具的合法合规等额发票后十五个工作日内支付。

2、关于付款阶段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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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付款阶段：2026 年 3 月底前付款 25%，其中预留本季度服务的 5%作

为季度考核费，本季度工作任务完成后，由甲方组织对乙方服务内容进行季度

考核；

第二个付款阶段：2026 年 6 月底前付款 25%，其中预留本季度服务的 5%

作为季度考核费，本季度工作任务完成后，由甲方组织对乙方服务内容进行季

度考核；

第三个付款阶段：2026 年 9 月底前付款 25%，其中预留本季度服务的 5%

作为季度考核费，本季度工作任务完成后，由甲方组织对乙方服务内容进行季

度考核；

第四个付款阶段：2027 年 1 月底前付款 25%，其中预留本季度服务的 5%

作为季度考核费，本季度工作任务完成后，由甲方组织对乙方服务内容进行季

度考核；

每个付款阶段预留的季度考核费根据季度情况由甲方出具绩效考核报告

后，按审（价）计结果支付剩余尾款。

三、服务期限

本合同服务期为一年具体服务期限为自 2026年 3月 1日至 2027年 2月 28日止。

四、双方权利义务

1.甲方的权利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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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甲方有权对乙方的服务工作进行监督检查；若达不到本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

标准或约定的义务或违反甲方工作制度，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支付相应的违约金；

2）甲方有权对为乙方工作人员进行监督，对乙方不合格的相应人员提出调整，

更换的建议，乙方应及时进行调整及更换；

3）乙方服务未达到本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标准时，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整改，

整改效果仍达不到约定内容、标准时，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视具体情况要求

乙方进行赔偿或退款；

2.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乙方应按本合同的约定，高质量的完成服务工作，并接受甲方的监督和检查；

2）在工作过程中，造成甲方的财产损毁及安全责任事故的，乙方应承担全部赔

偿责任，并且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3）乙方服务期间应注意一切安全；

4）乙方应安排管理人员负责参与工作人员的管理及与甲方的协调工作，对服务

人员定期培训，并保障人员的相对稳定；

5）乙方服务人员在工作期间要遵守甲方工作制度，服从甲方管理，严守秘密、

真诚服务；

6）乙方服务人员在工作中造成的人身安全伤害，应由乙方自行承担，与甲方无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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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乙方在服务中必须加强劳动保护，购买意外保险，如因乙方保护措施不当造

成意外人身伤亡事故的，由乙方自行承担，与甲方无关。

五、违约责任

1.乙方未按本合同约定而随意解除合同的，视为违约，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相当于

本合同总金额的【20%】的费用作为违约金。该违约金不足以赔偿甲方因此遭受

的经济损失的，甲方有权向乙方追偿；

2.未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将本合同项下的权利和义务转让给任何第三

方，否则甲方有权在书面通知乙方后单方面解除本合同而无需对乙方承担任何违

约及赔偿责任等；

3.乙方无甲方事先同意，无正当理由拖延服务时间，造成甲方经济损失的，乙方

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4.乙方未在本合同规定时间内按时提供服务的，甲方有权在书面通知乙方后单方

解除合同；

5.乙方违反本合同约定之一，并经甲方发出书面改正通知后，乙方在 15 日内仍

未改正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

六、合同的解除

双方应当全面本合同，不得无故自行提前解除合同。除上述第五条违约责任

的相关约定外，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守约方可以在书面通知另一方后提前解除

本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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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甲方因自身原因、无正当理由未依照本合同约定按时支付相应服务费，

且经乙方书面催告后 45 日内扔未予以支付的；

2. 乙方违反有关国家、上海市或和行业有关规定的；

3. 乙方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无法实质性响应招投标文件条款、无法依本

合同约定以及附件一内容履行相关义务的。

七、争端解决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纠纷，双方应及时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双方均

有权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

八、其他

本合同自书房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一式两份，具同等效力。

本合同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协商后产生书面文件，作为本共同的补充条款。

九、合同补充性条款

签约各方：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章）：

日期： 日期：

合同签订点:网上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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